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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会议  

2005 年 8 月 2 日至 12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7 

战争遗留爆炸物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  

关于提高弹药可靠性问题的讨论 

澳大利亚编写  

导   言  

 1.  在 3 月举行的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军事专家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

团着手研讨瑞士、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表格。当时本打算详细填写这些表

格，但是，经过研讨后，决定采取一种比较笼统的办法。  

查明高风险弹药  

 2.  英国的表格――2005 年 1 月 31 日 CCW/GGE/IX/WG.1/1 号文件附件二――

是一个有用的模型，因为它采用了一种风险管理办法，要评估某类弹药成为人道

主义危险的可能性。从力求尽可能有效地处理人道主义问题的角度而言，采取这

种办法十分重要，这样就可以优先处理那些引起问题最多的弹药。因此，减少未

爆炸弹药的人道主义影响的关键是将力量用在最需要使力的地方，而不是武断地

要求普遍提高可靠性。决定哪些地方需要作出努力的两个因素是：  

(一) 了解哪些类型具有最大的人道主义影响，和  

(二) 所有国家了解其自己的库存弹药，以确定哪些物件构成最大的危险，

即哪些元件已知可靠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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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爆炸性弹药的种类，其工作原理、净炸药量和设计终端效应都将影响到爆

炸性弹药非故意引爆的后果。为此，应当收集经验数据，以量化已知现役爆炸性

弹药的可靠性，特别是其在未能按设计发挥作用时产生重大人道主义影响的可能

性。这将为评估潜在的人道主义影响提供更为详细的依据。  

 4.  因此，致力于爆炸物处置的各方――国防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

可用来进一步完善英国提出的风险表格。一旦查明并按优先顺序列出这些风险，

即可着手对如何提高具体性质弹药的可靠性开展更加详细和重点突出的评估，并

可确定提高可靠性的估计费用。到这一阶段，即可采用法国提出的表格，法国提

出的是一个结构良好的进程，可以改进质量保证程序并从而提高所查明弹药的可

靠性。  

作出改进的可能性  

 5.  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努力确保弹药安全可靠，首先是通过良好的设计，然后

是通过所谓的“安全性和适用性 (S3)”的工程设计流程 (这仅是物品总体设计认证

的一部分 )。“安全性和适用性”根据所在国家的不同而有各种名称。在北约方

面，盟军弹药公告 15(Allied Ordnance Publication 15)――《评估北约武装部队非核

弹药使用安全性和适用性指南》――界定了“安全性和适用性”一词。  

安全性和适用性(S3) 

 6.  安全性评估包括：评估物品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可免于爆炸的危险，评价

在整个预计使用寿命期间在预定环境部署该物品所造成的风险，以及考虑是否可

接受这一风险以满足作战要求。  

 7.  适用性评估。适用性评估要求有客观证据表明一件武器或设备或其相关部

件在整个预计使用寿命期间能够按照设计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因使用环境而

降低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这一定义一般排除了作用效力和杀伤效能，但可以包括

某些被认为是该武器或设备的设计功能的一部分的性能特征。预计使用寿命被界

定为特定库存的整个寿命环境，被称为“按照目标或处置顺序生产” (MTDS)，或

寿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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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人们被迫在比设计和试验武器的环境更为严峻的地区 /环境中操作武器

之时，事情可能会失控。  

 9.  设计 /操作环境。先进国家的武器设计者努力确保其武器设计可以产生可

靠性尽可能最高的武器。这是为了满足将要操作武器的武装部队的需求，还需要

将高可靠性作为弹药的一个卖点。理论上如此。  

 10.  有些武器的设计和试验是为了要承受在全球使用的各种严酷情况。一般

要求的工作温度范围从干热(储存温度为 71℃，没有太阳能效应的工作温度为 49℃)，

到低温(储存温度为- 46℃，工作温度为- 46℃)。此外，要在全球工作，还须暴露在

高湿度地区。许多武器的设计和试验无法确保其能够在全世界安全可靠地工作。

问题是，人们现在看到武装部队可能在比其武器试验的气候条件更为严酷的气候

区行动。这可能导致可靠性问题、安全问题和出现哑弹。  

 11.  武器在寿命周期中会经历各种环境，众多的环境影响因素会对武器产生

影响。环境影响因素可包括：昼夜温差、振动、冲击、湿度、太阳辐射、降水、

沙尘、盐雾和电磁辐射。这些因素单独或组合的作用可能导致弹药受损，从而可

能降低弹药的可靠性，导致哑弹增加。  

 12.  底线是，如果操作的武器是经过设计和试验以确保能够应付所在的环

境，则武器具有不可接受的哑弹率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应当鼓励没有采用某种形

式的 S3 程序的国家采用此种程序。  

提高可靠性的费用  

 13.  瑞士提出的表格(2005 年 1 月 31 日 CCW/GGE/IX/WG.1/1 号文件附件一)

表明，可靠性的提高将主要通过强化设计、生产和储存来实现。在努力提高弹药

可靠性方面，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成本 /改进比率并非线性，因此，若追求更高的可

靠性，费用往往会大幅度增加。  

 14.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可靠性的明显提高不能单靠改进生产工艺，还

必须明显改进爆炸性弹药所用的基本技术。因此，正如附件三中法国提出的表格

所说的，有意义的逐步改进只有通过新的设计特别是引信设计才可能实现，其研

制采用一种系统工程设计办法，基于新的技术，并同时改进试验和材料管理。本

文件附有北约引信系统设计准则，大可参照该准则来改进设计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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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为了使置信度达到 98-99%，必须大量增加为验收新的批量生产中每批产

品所必须测试的爆炸性弹药的数量，这将加大生产批次被拒绝的可能性和生产的

废品率等。关于低 /中 /高费率的标准，这取决于以美元计的界限划在哪里，但为提

高可靠性水平而增加的年度费用可能是 10-50%之间的任一数值。因此，对许多缔

约国而言，费用的增加可能无法承受。这就表明，应当优先致力于前沿设计和投

入使用前的生产前试验，同时在弹药的整个寿命周期对其进行全面管理。  

附件一、二和三中的表格  

 16.  要进一步加强迄今为止所制定的表格中列出的工作，就要求各缔约国进

一步详细查明它们在问题最多的所列各类弹药方面的经验。长期来说，这将有助

于把有限的资源以尽可能最及时的方式优先用于谋求最大限度的人道主义回报。

以下的评论尽管不全面，但表明了如何借助分析来缩小补救问题的范围。  

(一) 小武器弹药<14.5 毫米  

 17.  整弹。如果士兵在战场上要射击而小武器弹药没有起作用，它很可能被

士兵扔在战场上。这样就将在地上留下一枚整弹，将来某个时候可能被平民拾

取。这就出现了随后发生事故的某种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儿童发现了这发整弹。

假定有关枪械操作状态良好，那么该弹不起作用的原因可能包括：  

(一) 底火锈蚀，  

(二) 底火 /发射药中的化学品性能退化 (将在以下的现役弹药监测部分分别

讨论)，和  

(三) 水蒸汽进入发射药。  

  18.  整弹设计可有一些特性来防止失灵，如在底火周围覆以某种形式或防水

的涂层如清漆/虫胶漆，应用适当的收口压力以确保弹丸与弹壳密合。  

 19.  不同的包装设计也可对弹药服役的有效期产生重大影响。有些包装盖上

有橡胶密封件，有些则没有。贮存箱防冲撞能力和隔热 /隔冷能力也可对弹药的长

期适用性产生重大影响。  

 20.  弹丸。一般而言，发射并落在地面的小武器实心弹对人的危险可忽略不

计(不包括铅毒)。但是，当考虑到内装高爆炸药和燃烧材料的弹药如 12.7 毫米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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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弹之时，情况可能就不同了。这类弹药采用烟火引信 (PIE)，通过弹着冲击力迅

速挤压炸药将其引爆。此类弹丸如果在弹着时没有触发，将构成真正的危险。但

在弹丸后来受热或受到冲击之时，危险才会变为现实。弹丸没有起作用，必定是

入射角很小，弹丸跳飞所致。这类起爆故障的原因还可能包括弹着点在雪地或泥

地上，尤其是当距离很远时。因此，在改进这些烟火起爆弹丸的情况方面，可做

的事情不多。  

(二)  炮弹>14.5 毫米  

 21.  关于 14.5 毫米以下的小武器弹药的评论也适用于 14.5 毫米以上的炮弹。

如果弹药为电起爆，可能还有其他故障方式。而且，如果弹药配有引信，引信可

能是烟火引信，也可能是某种机械引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可能出现故障。

S3 流程包括对引信设计进行详细评估，并在经历环境考验之后测试引信。S3 程序

加上对所有批次的炮弹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定期进行试射，将有助于查明不令人满

意的设计或使用寿命已终结的弹药批次。  

 22.  配装某种形式的自毁装置，很可能是保证绝大多数此类弹药不在战场上

成为哑弹的最好办法。  

(三)  子弹药  

 23.  世界各地各子弹药生产商生产的子弹药哑弹率各不相同。有些是在可接

受的范围之内，但也有证据表明，许多较老的武器系统没有达到目前的可靠性标

准。无论子弹药投送方式如何，缔约国都应当努力争取使子弹药达到尽可能最高

的作用率。作为可靠性保证程序的一部分，应对不同批次的子弹药定期进行试

射，达不到所要求的作用率的批次不应当投入使用。  

 24.  在子弹药中配装某种形式的自毁系统，在弹着后一段确定的短时间后起

作用，将会极大地降低哑弹率。  

(四)  坦克弹  

 25.  动能弹。一旦发射并落在地上，大多数动能弹都不大可能对人构成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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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导弹  

 26.  导弹在许多情况下都配装一种装置，供操作者指令销毁飞行中的导弹。

但并非所有系统都是如此。作为一般原则，所有导弹都最好有某种形式的指令销

毁 /自毁装置。但对于那些发射后不用管的导弹，这显然很困难。关于发射后不用

管的导弹，也许可将其编程，一旦在飞行中通过内置检测发现严重的导弹故障，

即可采取某些行动，包括自毁。  

 27.  如果导弹在解除保险之前坠落，战斗部在弹着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受到

很大的反作用力。如果战斗部在弹着时仍然基本完好，就会对平民构成真正的危

险。若所有导弹都装有某种形式的自毁系统，且该系统能在导弹到达通常的安全

解除保险距离之前起作用，则自毁系统有可能危及发射人员。自毁系统的设计必

须使其不能在导弹到达与发射人员安全分离的距离之前起作用。  

 28.  导弹一般有下列电启动装置：  

• 战斗部，  

• 电池  

• 气压瓶，和  

• 火箭发动机。  

 29.  设计者将努力确保电启动装置得到充分屏蔽，以防止电启动装置无意中

受到电磁辐射照射。一枚落到地上且没有起作用的受损导弹外壳可能破裂。这可

能会使连接电启动装置的电线暴露在外。如果受损导弹随后受到电磁辐射，则可

能引起事故。设计者可以考虑对某些导弹进行内部电磁屏蔽，以尽可能减小在导

弹外壳受损的情况下电磁辐射构成的危险。也许最好的办法是配装自毁装置。  

(六)  自由飞行火箭弹  

 30.  自由飞行火箭弹，如现有各种反坦克火箭弹，在成为哑弹后可能构成严

重危险。若采用压电引信，情况更为糟糕。在此种火箭弹落地且没有起作用的情

况下，引信有可能因温度变化而起作用，如因人的影子投在引信上而引发。天空

飘过的云朵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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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有些火箭弹引信可带有一种“擦发”功能，这种装置在火箭弹以小角度

撞击目标并开始跳飞时使引信起作用。有些引信没有配装此种装置。这样，火箭

弹如落在诸如雪地等软地面上，最终停止运动时仍会处于待发状态。  

 32.  配装擦发功能和 /或某种形式的自毁装置是可取的改进办法。两种装置都

会减少落在地面的待发导弹构成的危险，特别是那些装有压电引信的导弹。  

(七)  寿命周期和现役弹药监测  

 33.  采取各种设计措施以减少各种弹药非正常作用的可能性，仅仅是一个起

点。采用诸如 S3 等严格的程序，可查明弹药可能有的设计问题或敏感领域。假定

采用了这种程序，则在生产过程中如果再进行生产质量保证和验收试验，将可进

一步保证可靠性。这样做应当有助于查明低于可接受标准的生产批次。其后，弹

药就交到军方手中，可能储存 20 年或更长时间才付诸使用。  

结   论  

 34.  所列各表都有一些用处，因为它们有助于明确很可能最为人关注的弹药

类型，可用作指导，使弹药生产商注重那些有可能作出改进的方面。但是，下一

步是填入细节，由各缔约国的相关国家专家共同阐明可以采用哪类程序来提高弹

药的可靠性。  

 35.  十分关键的是，要在整个储存寿命期间对弹药进行定期检查，以监测弹

药物品的状况。其中包括弹药中的活性材料。理想的情况是，在出厂时就记录弹

药活性材料中各种化学品的基线水平。应当对不同批次的弹药样品进行定期分

解，以监测化学品性能退化的情况。对弹药的检查将包括所有部件和包装。现役

弹药监测 (ISS)方案加上定期试射方案，是尽可能避免使用中出现哑弹的最好办

法。如果将设计良好的弹药留在库房中，不通过现役弹药监测方案加以检查，弹

药很可能最终会出现化学和/或物理性能退化，以至于在战场上不安全、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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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北约关于减少未爆炸弹药的政策：引信系统设计准则 

 背景：为了本政策的目的，未爆炸弹药是指已实际使用但其爆炸部件却未能如

预期那样起作用的已发射或已布设弹药。未爆炸弹药在战术行动和维持和平行动

中对北约和盟军部队构成很大危险，并对平民群体造成长期危险的环境条件。  

 一般政策：未爆炸弹药的出现可能有各种原因，如弹药和 /或武器系统设计不

当、弹药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不足、储存不当、实际使用环境的影响，包括地

形、人为操作失误等。由于原因有多种多样，需要采用一种系统工程设计的办

法，以确保减少未爆炸弹药。关于弹药的引信系统，应将下列设计准则纳入此一

系统工程设计办法。  

引信系统设计准则：  

 1. 引信系统的设计、生产和试验应当确保其性能在所有使用环境中都具有尽

可能高的可靠性。  

 2. 引信系统的设计应做到在相关情况下便于进行有效的自动和 /或人工质量

保证测试和检验。  

 3. 引信系统的设计应使其在整个寿命周期中在真正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以及在

所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外界感应环境的条件下都具有所要求的安全度。  

 4.  引信系统的设计应使其不能人工解除保险。  

 5.  引信系统中应配有装置，以便于使用爆炸物处置工具、设备和程序来确保

其安全。  

 6.  应当考虑配装防故障装置、恢复保险状态装置、自毁装置等(参见 STANAG 

4187)。  

 7.  人工布设的弹药的引信系统应在计划使用期结束时、在布设期结束时或在

出现系统故障时自毁或自动恢复保险状态。  

 8.  对于电引信系统，其设计中应有一个装置可在引信系统工作寿命结束后耗

尽发火能量。消耗发火能量所需的时间应减到引信系统作业要求所允许的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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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消耗能量的方法的设计不应降低该系统解除保险之前的安全和解除保险装

置的总体安全性。  

 9.  带有不中断的起爆系列的引信系统中所用电起爆器不能由任何直接作用于

起爆器的小于 500 伏的电压引爆，也不能在安装到弹药或任何弹药子系统期间或

之后由作用于引信系统任何可接触部件的小于 500 伏的电压引爆。  

 10.  只有那些根据 STANAG 4170 的要求被定为可接受的抛射药、导爆药或

扩爆药的炸药才可用于在没有物理干预的情况下引爆高爆主装药。  

 

 

--  --  --  --  -- 


